西安市阎良区水务局涉企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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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执法事项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执法依据
	执法频次
	备注

	1
	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监督检查
	西安市阎良区水务局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在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执行本条例的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三）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的生产场所进行调查；
（四）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1次
	

	2
	对城区供水工程的监督检查
	行政监督检查
	西安市阎良区水务局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第四条，即：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供水水质监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水质监督管理工作。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水质监督管理工作。涉及生活饮用水的卫生监督管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卫生主管部门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建设部、卫生部令第53号）的规定分工负责。
	1次
	

	3
	对取用水行为的监督检查
	行政监督检查
	西安市阎良区水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条，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及其水政监督检查人员履行本法规定的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就执行本法的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三)进入被检查单位的生产场所进行调查；
(四)责令被检查单位停止违反本法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1次
	

	4
	对水资源税缴纳情况的监督检查
	行政监督检查
	西安市阎良区水务局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在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执行本条例的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三）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的生产场所进行调查；
（四）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1次
	


备注：1.执法类别具体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确认、行政裁决、行政补偿、行政奖励及行政监督检查。
2.执法依据需参照表中示例格式填写。
